
琼台师范学院教务处文件

琼台教务〔2022〕11 号

关于公布首批双语教学示范课程立项

建设项目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为了提高我校教育国际化程度，加快推进学校教学改革

与提升教学质量，更好的服务海南自贸港建设，根据《关于

开展首批双语教学示范课程建设工作的通知》（琼台教务

〔2021〕139 号），我校组织了首批双语教学示范课程建设

申报工作，相关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审结果与资助金额

经专家评审、学校教学委员会审议，同意对《酒店市

场营销》等 4 项双语教学示范课程项目予以立项建设，详细

项目名单见附件 1；立项项目均资助 1 万元。项目建设周期

为一年，自发文公布结果之日起计算。项目获得立项后，首

次拨付 40%经费用于研究建设，项目结项时拨付其余经费。

学校对项目研究实行动态管理模式，统一组织项目中期检查



和结题验收。

二、课程建设相关要求

1.示范课程须形成完备的外语教学大纲、外语授课教案、

外语习题集、外语参考资料及外语教学课件。

2.示范课程通过中期检查后，每学年应至少开课一次，

开课期间须面向本学院或者全校开展一次汇报课。

三、项目管理相关要求

1.本次获得立项的项目负责人应认真填写《琼台师范

学院校级资助项目任务书》（附件 2），并将纸质版一式二

份于 2022 年 2 月 18 日中午下班前交至行政楼 104 室，学校

将对项目任务书进行集中审核。

2.项目研究过程公开发表的论文、论著等请标注“琼

台师范学院校级课题资助”及“项目编号”，未作标记的成

果在项目结项时不能作为本项目的研究成果。

3.项目在研期间，项目主持人不得无故终止或拖延项

目研究期限；涉及人员变更、延期结题等事项时，项目主持

人须至少提前三个月向教务处提交《琼台师范学院校级资助

项目变更登记表》（附件 3），经学校审批同意后方可执行。

4.项目主持人要切实履行项目统筹管理责任，做好项目

研究的组织和管理，严格执行学校关于教学改革项目管理的

相关规定，确保项目按计划实施。项目实施过程中如涉及外

出调研或采购研究所需设备等方面的事项，须按相关规定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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